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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117) 

 
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 

 
中國基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建議修改現有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

則」或「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定義見下文）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通過採納

新組織章程細則（「新組織章程細則」），從而令細則符合開曼群島適用法律的相關

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 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

則」）之規定。 
 

聯交所已修訂 GEM 上市規則。為使組織章程細則符合開曼群島適用法律的相關規定及

GEM 上市規則附錄三所載核心股東保障標準，並明確允許本公司舉行混合及虛擬股東

大會，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尋求本公司股東（「股東」）

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從而令組織章程細則符合 GEM 上市規

則現時之修訂。 

 

與現有組織章程細則相比，新組織章程細則的主要建議修訂如下： 

 

1. 修訂「聯繫人士」的定義為「緊密聯繫人」，並對相關條文作出相應的修改（包括

規定董事不得就彼或其任何緊密聯繫人擁有重大利益之任何合約或安排或任何其

他建議之任何董事會決議案投票，亦不應計入法定人數內的條文，以及有關禁止向

董事作出貸款的條文）； 

 

2. 更新「公司法」的定義以與最新開曼群島公司法一致； 

 

3. 規定本公司每個財政年度須舉行一次股東週年大會，而該股東週年大會須於本公司

財政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舉行； 

 



   

4. 訂明股東有權（i）在股東大會上發言；及（ii）在股東大會上投票，惟 GEM 上市

規則或具管轄權監管機構的規則、守則或規例規定股東須放棄投票批准審議中事項

者除外； 

 

5. 訂明股東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罷免及／或委任核數師的權利； 

 

6. 訂明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為十二月三十一日，除非董事會另行釐訂；及 

 

7. 明確允許本公司舉行混合及虛擬股東大會。 

 

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須待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以特別

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並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即告生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改及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之詳情，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之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基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爭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馬爭女士及袁賡先生，非執行董事吉江華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温子勳先生、鍾展強先生及王小兵先生組成。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 GEM 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
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
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七日於 GEM 網站 http://www.hkgem.com 之「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頁內登載及於本公司指定網站 http://china-p-energy.etnet.com.hk 內登載。 
 
 


